
证券代码：000950         证券简称：重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0-030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意向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药控股”、“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化医集团”）签署了《关

于重庆和亚化医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份额之意向转让协议》，

该协议仅为双方对交易事项的初步意向，并非最终交易。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计、

评估及公司董事会相应审批程序。 

4、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与化医集团签署了《关于重庆和亚化医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份额之意向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意向转让

协议》”）。  

根据《意向转让协议》，公司拟收购化医集团所持有的重庆和亚化医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亚化医”）36%有限合伙人份额。 

本次交易拟按照 2020 年 2 月 29 日作为审计、评估基准日，交易各方将参考

评估结论对最终交易对价进行进一步协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和亚化医投资领域涉及医药电商、医疗信息化、医疗器械等多个医药新兴市

场领域，收购完成后，可以有效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公司旗下医药流通业务可与

和亚化医所投资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发挥协同效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化医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之母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将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计、评

估及公司董事会相应审批程序。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标的为化医集团所持有的和亚化医 36%有限合伙人份

额。 

1、和亚化医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化医集团直接持有和亚化医 36%有限合伙人份额。和亚

化医主要投资于生物与新医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领域。其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名称 重庆和亚化医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5 年 1 月 4 日 

注册地址 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70 号 A1 第 16 层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重庆和亚化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

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和亚化医出资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方式 出资额 比例 

1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9,000 36% 

2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5,000 20% 

3 
重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5,000 20% 



4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3,500 14% 

5 重庆思畅物流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4% 

6 江豪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 4% 

7 重庆和亚化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 500 2% 

合计 25,000 100%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为化医集团，其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名称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4504171888 

成立日期 2000 年 8 月 25 日 

注册地址 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70 号 A1 

注册资本 2,563,945,298.61 元 

法定代表人 王平 

经营范围 

对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

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实际控制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化医集团 100%的股权，

为化医集团实际控制人。 

与公司关联关系：化医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之母

公司，为间接控制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本次交易中，化医集团为资产转让方，为协议甲方，重药控股作为资产受让

方，为协议乙方。 

2、交易标的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标的为化医集团所持有的和亚化医 36%有限合伙人份

额。 

3、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1）由甲方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对合伙企

业进行审计评估。 

（2）如双方对交易架构、交易对价等核心条款达成一致，各方根据审计评

估结果，按照意向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共同协商，并进一步签署正式转让协议，



在双方完成交易所需的各项手续后，双方进行实际交割。如双方对交易架构、交

易对价等核心条款不能达成一致，则本协议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具体转让价格以审计评估结果以及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为准。审计基准日拟定

为 2020 年 2 月 29 日。 

4、定金支付 

签署本协议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订金人民

币 3,5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圆整），在双方签署正式转让协议后，

订金自动转作转让款的一部分。若双方未合作成功，则甲方向乙方退还全部订金，

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5、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自本协

议生效之日起届满 180 日为本协议有效期。若本协议生效后 180 日内，非因任何

一方原因导致双方尚未签订关于本次交易的正式转让协议，本协议自动解除，此

时甲方向乙方退还全部订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但届时

另有约定的除外。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意向转让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交易方案需要进一步论证和

沟通协商，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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